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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(第 397 号 )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 已经 2004 年1 月7 日国

务院第 34 次常务会议通过 , 现予以公布 , 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总理  温家宝
2004 年 1 月 13 日

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

第一条  为了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条件 , 进一步加强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 ,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, 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的有关规定 , 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 国家对矿山企业、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

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 (以下统称企业 ) 实

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。

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, 不得从事生产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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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中央管理

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

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

责前款规定以外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

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, 并接受国务院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

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中央管理的煤矿企业安全生

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。

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前

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,

并接受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四条 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前款规

定以外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, 并接

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五条  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破器

材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。

第六条 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, 应当具备下列安

全生产条件 :

(一 ) 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, 制定完备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;

(二 ) 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;

(三 )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,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 ;

(四 )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核合格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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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, 取

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;

(六 ) 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;

(七 )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, 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;

(八 ) 厂房、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、设备、工艺符合有

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;

(九 ) 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, 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;

(十 )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;

(十一 ) 有重大危险源检测、评估、监控措施和应急预

案 ;

(十二 ) 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、应急救援组织

或者应急救援人员 ,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 ;

(十三 )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七条  企业进行生产前 , 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

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, 并

提供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文件、资料。安全生产许可证

颁发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45 日内审查完毕 , 经

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, 颁发安全生产许可

证 ; 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, 不予颁发安全生

产许可证 , 书面通知企业并说明理由。

煤矿企业应当以矿 (井 ) 为单位 , 在申请领取煤炭生产

许可证前 ,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第八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规定统一的式样。

第九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。安全生产许

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 , 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向原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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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。

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, 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

产的法律法规 , 未发生死亡事故的 ,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

届满时 , 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 , 不再审

查 ,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 年。

第十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建立、健全

安全生产许可证档案管理制度 , 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企业取得

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况。

第十一条 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、建

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、民用爆破器材

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, 应当每年向同级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其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管理情

况。

第十二条 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建筑施工企

业、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、煤矿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

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三条  企业不得转让、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

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第十四条 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 , 不得降低安全

生产条件 , 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, 接受安全生产许

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。

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

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 , 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

全生产条件的 , 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第十五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安

全生产许可证颁发、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 , 不得索取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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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企业的财物 , 不得谋取其他利益。

第十六条  监察机关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

法》 的规定 , 对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实施监察。

第十七条 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

为 , 有权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等有

关部门举报。

第十八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 ,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; 构成犯罪

的 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:

(一 ) 向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颁发

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;

(二 ) 发现企业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生

产活动 , 不依法处理的 ;

(三 ) 发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再具备本条例

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, 不依法处理的 ;

(四 ) 接到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举报后 , 不及时处

理的 ;

(五 )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、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 ,

索取或者接受企业的财物 ,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。

第十九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 ,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

自进行生产的 , 责令停止生产 , 没收违法所得 , 并处 10 万

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; 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

果 , 构成犯罪的 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 ,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

未办理延期手续 , 继续进行生产的 , 责令停止生产 , 限期补

办延期手续 , 没收违法所得 ,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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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罚款 ; 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 , 继续进行生产的 , 依照本
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 ,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

的 , 没收违法所得 , 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, 并

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; 构成犯罪的 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;

接受转让的 ,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。

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

的 ,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进行生产的企业 , 应当

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 1 年内 ,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

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; 逾期不办理

安全生产许可证 , 或者经审查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

条件 ,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, 继续进行生产的 , 依照本条

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 , 由安全生产许可

证颁发管理机关决定。

第二十四条 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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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国家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局
 令

第 11 号

《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 已经

2004 年 4 月 19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(国家煤矿安全

监察局 ) 局务会议通过 , 现予公布 ,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局长  王显政

2004 年 5 月 17 日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
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

第一章  总   则

第一条  为严格规范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条件 ,

做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 , 根

据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 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 , 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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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必须依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

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, 不得从事生产活动。

第三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实行企业申

请、一级发证、属地监管的原则。

第四条 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、监督全国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(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) 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。

第二章  安全生产条件

第五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建立、健全主要负责

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职能部门、岗位安全

生产责任制 ; 制定下列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:

(一 ) 安全目标管理制度、安全奖惩制度、安全检查制

度、安全技术措施审批制度 ;

(二 ) 事故隐患整改制度、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、从

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动火作业管理制度、安全投入保

障制度、重大危险源检测监控和安全评估制度、防护用品

(具 ) 管理制度 , 以及原材料、辅助材料购买、检验、使用

和保管管理制度 ;

(三 )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;

(四 ) 符合 《烟花爆竹劳动安全技术规程》 ( GB 11652)

要求的安全操作规程。

第六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安全投入应当符合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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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要求。

第七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

构 ,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, 并符合下列要求 :

(一 ) 确定安全生产主管人员 ;

(二 ) 配备占本企业从业人员总数 1%以上且至少有 1

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;

(三 ) 配备相当数量的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第八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应当经考核合格。

烟花爆竹药物混合、造粒、筛选、装药、筑药、压药、

切引等工序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

训 , 并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。

其他岗位从业人员须经本岗位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和培训

并考核合格。

第九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, 为从业

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。

第十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生产设施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 :

(一 ) 具有与生产规模、产品品种相适应并符合安全生

产要求的生产厂房和储存仓库 ;

(二 ) 生产厂房、储存仓库、燃放试验场的内外部安全

距离、厂房布局、建筑结构、生产工艺布置、安全疏散条

件、消防设施以及防爆、防雷、防静电等安全设施符合《烟

花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》 ( GB 50161) 的要求 ;

(三 ) 危险品生产区与办公区 (生活区 )、有火源区与禁

火区、生产车间与仓库 (中转库或收发室 )、危险工序与普

通工序应当分离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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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不得改变工厂设计方案规定的厂房、仓库的功能

和用途 ;

(五 ) A 级建筑物应设有安全防护屏障 ;

(六 ) A2级建筑物应单人单栋使用 ;

(七 ) A3级建筑物应单人单间使用 , 并且每栋同时作业

人员的数量不得超过 2 人 ;

(八 ) C 级建筑物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 3. 5 平方米 ;

(九 ) 工房按规定的用途进行标识 ;

(十 ) 生产厂房和仓库的周边应有相应的防火隔离措施 ;

(十一 ) 生产区域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警示标语 ,

危险工序现场应牢固张贴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;

(十二 ) 具有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的设备、仪器和

工艺装备 ;

(十三 ) 用于加工药物或与药物接触的设备应符合 《烟

花爆竹劳动安全技术规程》 ( GB 11652) 的要求 ;

(十四 ) 电器设备及机械加工设备中的电器部分应符合

《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》 ( GB 50161 ) 的要求 ;

(十五 ) 机械制造含高氯酸盐引火线的每栋工房内不得

超过 2 台机组 , 制造硝酸盐引火线的每栋工房内不得超过 4

台机组 , 机组间应用实墙隔离 , 每栋工房定员 1 人 ; 其他工

序 (如机械造粒、混合、压药、筑药等直接机械加工药物工

序 ) 的每栋工房内不得超过 1 台机组 ;

(十六 ) 特种设备应定期检验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国

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条件 ;

(十七 ) 严禁在危险场所架设临时性电气设施。

第十一条  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和厂址、厂房、储存仓库

等设施的设计与测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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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承担设计和测绘工作 ;

(二 ) 专业机构提供的文件、图纸、技术文件资料等应

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要求 ;

(三 ) 设计图纸和测绘图纸应有设计单位、测绘单位及

其设计人员、技术人员、审核单位及审核人的签章。

第十二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工厂周边安全防护距离应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十三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采取下列职业危害预

防措施 :

(一 ) 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

防护用品 ;

(二 ) 对重大危险源进行检测、评估 , 采取监控措施 ;

(三 ) 为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;

(四 ) 在安全区内设立独立的操作人员更衣室。

第十四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依法进行安全评价。

第十五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救援组织 , 制定事故应急预案 , 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

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。

第十六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符合《烟花爆竹工厂

设计安全规范》 ( GB 50161 )、《烟花爆竹劳动安全技术规

程》 ( GB 11652 )、《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》 ( GB 10631 )、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 等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三章 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

第十七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进行生产申请领取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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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许可证 , 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文件、资料 , 并对其真实性

负责 :

(一 ) 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(一式三份 ) ;

(二 ) 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(复制件 ) ;

(三 ) 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;

(四 ) 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

材料 ;

(五 ) 特种作业人员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证明材料 , 从

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;

(六 ) 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证明材料 ;

(七 ) 特种设备检测、检验合格证明材料 (复制件 ) ;

(八 )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;

(九 ) 厂区设计图纸 ;

(十 ) 公安部门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工厂周边安全距离

的审核意见。

第十八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对烟花爆竹生

产企业提交的申请书及文件、资料 ,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别

处理 :

(一 )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, 应当即时出

具不予受理的书面凭证 , 并告知申请人向相应的安全生产许

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 ;

(二 )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的 , 应当允许

或者要求申请人当场更正 , 并即时出具受理的书面凭证 ;

(三 )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 , 应当当场或

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书面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 , 逾期不告知的 ,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;

(四 ) 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按照要求全部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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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, 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。

第十九条  对已经受理的申请 ,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

理机关应在征得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意见后 , 指派有关人员对申请

材料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 ; 需要到现场审查的 , 应当到

现场进行审查。

第二十条  负责审查的有关人员应当向安全生产许可证

颁发管理机关提出审查意见。

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对有关人员提出的审

查意见进行讨论 , 并在受理之日 45 个工作日内作出颁发或

者不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决定。

对决定颁发的 ,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自决

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送达或者通知申请人领取安全生产

许可证 ; 对不予颁发的 , 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

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二十一条  经审查符合本实施办法规定的 , 安全生产

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颁发安全生产

许可证。

第二十二条 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为

3 年。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 , 烟花爆竹生产

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向原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

手续。

第二十三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

期内符合下列条件的 ,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 , 经

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 , 不再审查 , 直接办理

延期手续 :

(一 ) 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本实施办法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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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 , 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 ,

未降低安全生产条件 ;

(三 ) 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及所在地人民

政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;

(四 ) 未发生死亡事故。

第二十四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

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, 应当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

机关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:

(一 ) 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;

(二 ) 变更隶属关系的 ;

(三 ) 变更企业名称的 ;

(四 )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验收合格的。

变更本条第一款第 (一 )、 (二 )、 (三 ) 项的 , 自工商营

业执照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; 变更本条第一

款第 (四 ) 项的 , 应当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验收合格后

1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。

申请变更本条第一款第 (一 ) 项的 , 应提供变更后的工

商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考核合格证明材料 ; 变更本条

第一款第 (二 )、 (三 ) 项的 , 提供查验的工商营业执照副

本 ; 变更本条第一款第 (四 ) 项的 , 应提交与建设项目相关

的文件、资料。

第二十五条  对已经受理的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

款第 (一 )、 (二 )、 (三 ) 项的变更申请 ,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

发管理机关在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资料审核后 , 即可办理

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。

对已经受理的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(四 ) 项

的变更申请 ,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按照本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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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第十九、第二十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

证变更手续。

第二十六条  对决定批准延期、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

的 ,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收回原安全生产许可

证 , 换发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第二十七条 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分为正副

本 ,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, 正本为悬挂式 , 副本为折页式。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和编号。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、审查书、延

期申请书、变更申请书等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

定统一格式。

第四章 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八条  已经建成投产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申请

安全生产许可证期间 , 应当依法进行生产 , 确保安全 ; 不具

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, 应当进行整改并制定安全保障措施 ; 经

整改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, 不得进行生产。

第二十九条 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得转让、冒用、买

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第三十条 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坚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 , 严格依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审查、

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安全生产许可

证颁发、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 , 不得索取或者接受烟花爆

竹生产企业的财物 , 不得谋取其他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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